
9 月 1 日是开学首日，但北

京市怀柔一中多名男生却被拦

在了校门外不让进，原因是“头

发不达标”。被拦下的学生，需

要重新理发，剪成板寸才能获准

入校。除了男生，该校也要求女

生不得披发、染烫发，也不能涂

指甲油。（9月2日《新京报》）
目前来看，怀柔一中的头发

达标标准非常严，男生头发，“手

指平插进头发挨着头皮，头发不

能长出手指”。如此苛刻的标准，

扼杀所有变通的空间，难道稍微

长一些就不能专注学习了？可以

说，男生一律留板寸，相当于一种

单方面的教育暴力，扼杀的是学

生自由选择、与学校民主协商的权利。甚至，怀柔一中雇理发师帮学生理发，收费30元，还不

洗，比外面理发都要贵。连学生自主选择理发店的权利都被碾压，“板寸令”就不难理解了。

著名教育家潘光旦曾言，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

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诚如斯

言。但是，在很多时候，教育却被学校或者家长视为一种上对下、父与子式积极施加影响

的活动，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而“让学生专注学习”更是让管制式的教育方法

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男生一律留板寸，而不给学生自我申诉、辩解的权利，就是这种

教育模式的生动表现。

教育不是为了获取高分，而是帮助学生立人，完成自我。学生也不是被管制的对象，

而是一个个权利充足完备的公民。牵涉学生切身利益的事项，不允许学校单方面的拍脑

袋决策。男生一律留板寸，引来“生怨沸腾”，学校仍然置若罔闻、大力强推，这不是专制、

教育暴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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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胡万林
又一次当上了“神医”？
□赵勇（江苏 媒体从业者）

著名“神医”胡万林又一次站在

了被告席上。

9 月 2 日，“神医”胡万林涉嫌非

法行医致人死亡案在河南省洛阳市

中院开审。去年 8 月 31 日，中医爱

好者云某在服用了由胡万林等人提

供的“神药”之后，随即出现呕吐、脱

水等症状，当晚抢救无效死亡。但

胡万林在庭审时坚称，案件所涉“神

药”五味汤是日常用品，他曾用其治

好过人的病，从未收过费用。胡万

林还认为，他的行为不是非法行医，

而是救死扶伤。（综合9月2日新华
网、中国网）

虽然曾被作家柯云路等人吹捧

为“当代华佗”，但胡万林的所谓“神

医”面具，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

已经被撕开了——在此次受审之

前，曾多次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胡

万林已经三次入狱服刑。

胡万林能够屡屡得逞，虽不断坐

牢却能够屡屡以“神医”的面目示人，

原因仅仅是那些被骗者的愚蠢吗？

“当代华佗”胡万林、“气功大

师”王林、“绿豆神医”张悟本……这

些所谓的“神医”之所以能屡屡成功

行骗，离不开两个关键性条件。其

一，是某些文化名人和媒体无节操

的追捧，比如柯云路吹捧胡万林，比

如有媒体报道狱中的胡万林攻克了

艾滋病，比如一些媒体对张悟本“绿

豆疗法”的追捧性报道。正是这些

追捧，给骗子们罩上了“神医”的光

环。其二，是监管部门对骗子们宣

称的神奇中医疗法太不当回事——

只要没出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回头看看，“神医”出事，有哪个

是监管部门直接监管出来的结果？

“神医”胡万林又一次站在了被

告席上，这对他自己是必然的结果，

但对社会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姚

明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面对

不断治死人却不断以“神医”面目出

现的胡万林，我们要说，没有吹捧，

就没有神医；有了对所谓神奇中医

疗法零容忍的监管，骗子才会没有

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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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二

次审议，于9月1日起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针对很多地方存在“民告官却见不到官”的现

象，征求意见稿建议增加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

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9月2日《河南法制报》）
尽管《行政诉讼法》不无“民告官”的法律称谓，但在具体行政诉讼案的审理实践中，“民

告官不见官”的现象却是司空见惯。有统计显示，全国发生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首长作

为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二。这不仅有可能伤及《行政诉讼法》的法律尊

严，让原本敬仰法律的原告方感到不被尊重，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质疑与抵触，更无助于行政

首长通过全程参与案件审理，深刻认知工作短板，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有效推动依法行政。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成为法律刚性规定，既有利于解决行政争议，增进官民双方的沟通交

流，也可增强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行政的意识。其正能量意义不可小觑。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入法，其意义不只是为了就事论事的诉讼审理，更在于政府官员

对敬畏法律、践行法治具有的率先垂范引领效应。构建法治社会必须首先打造法治型政

府。一个连行政诉讼都不屑出席的行政官员，何谈对法律法规的奉若神明？又何谈对依法

行政的躬身践行与坚定恪守？“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传导给社会的就是法律至上、依法治国

的法治理念，这或有助于抑制和矫正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社会潜规。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入法只是完善“民告官”法律的第一步，“出庭”还要“出声”，“见

官”更需“见效”。只有政府官员彻底摒弃官本位思维，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尤其是将行政首

长出庭应诉的制度监管、效能考察，切实纳入对政府法治建设的考核内容，出庭应诉才有望

规避流于形式的制度尴尬。

从明星吸毒看欲望管理
近期曝出的吸毒明星，让

许 多 粉 丝 伤 心 ：“ 卿 本 佳 人 ”

啊，怎么爱上这一口了？现实

中也有不少人，想追求刺激摆

脱平庸的生活，结果错跨上一

匹疯马，走向沉沦甚至覆亡。

如何管理欲望？善于转化，才

是智慧具足的路途。底线不

可破，那就让欲望在冲击底线

之前，解决掉它。@人民日报

别对“家长打地铺”说教了
劝 说 家 长 不 送 孩 子 上 大

学太不实际，有些家长想亲眼

看看大学校园，感受一下孩子

的学习环境，有些因为孩子第

一次出远门，送一送难道不应

该？学校没有为家长提供食

宿的义务，开放体育馆，为来

不及返程的家长们提供了“地

铺 ”，相 对 而 言 ，本 身 已 经 够

意 思 、够 人 性 化 了 吧 。@长
江日报

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
现在这一代妈妈在对孩子

的学习上有很矛盾的心理：一

方面怕不学让孩子落下，另一

方面自己学伤了，不敢给孩子

学习任务和压力。几个简单

建议：1、学习的概念不要太狭

隘，孩子从出生就在学；2、了

解多元智能理论，知道孩子间

没有可比性，信任他的节奏；

3、相信学习本身有乐趣，相信

他自己能感受到！@罗玲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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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留平头”：单方面决策的教育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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